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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粤建人函〔2026〕2 号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举办 2025 年度
省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

政策宣贯班的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主管部门，

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，

省直有关单位，各有关企业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申报与评价服务

工作，加强申报人和相关申报单位工作人员对职称评价政策和

《广东省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的理解，提高职

称申报材料质量与职称评价服务质量，我厅拟组织开展 2025 年

度省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政策宣贯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宣贯方式

2026 年 1-2 月在全省分片区开展，宣贯班每期半天，计划

举办 6 期，视报名人数作相应增减调整，具体安排见《2025 年

度广东省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政策宣贯班安排表》（详见

附件 1）。

二、宣贯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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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符合职称评审申报条件，拟申报 2025、2026 年度省

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；

（二）符合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在工程技术

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方案》

条件的对象（从事防水工、砌筑工、混凝土工、钢筋工、架子工

和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等职业工种的高技能人才）；

（三）相关单位负责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申报工作的经办

人（每个单位限 1 名）。

三、宣贯内容

（一）《广东省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解读。

（二）《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》解读。

（三）“省建筑工程领域人才评审与动态评价管理系统”培

训。

（四）2025 年度建筑工程职称评审申报材料填报重点事项

提醒。

（五）现场答疑解惑。申报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对申报材料、

政策有疑惑的，可提前通过报名表上传申报问题反馈，工作人员

收集整理后由专家在宣贯现场集中解答。

四、报名方式

（一）即日起接受预报名，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1 月 15

日下午 17:00，报名流程如下。

填写《2025 年度广东省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政策宣

贯班预报名表》（详见附件 2）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扫描下方二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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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填写相关信息以及申报问题反馈并上传报名表。

（二）本次预报名结束后将根据报名人数安排宣贯，以报名

时间先后安排名额。开班前 3 天将以手机短信通知学员具体宣贯

时间和地址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宣贯班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学员交通、食宿等费用自理。请宣

贯地点所在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协助安排政策宣贯班会场。

附件：1.2025 年度广东省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政策

宣贯班安排表

2.2025 年度广东省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政策

宣贯班预报名表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6 年 1 月 1 日

（联系人：廖工、林工，联系电话：020-86361578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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